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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發生重大災害或死亡安全衛生事故審議小組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9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公護字第 1140021600號函訂定 

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十九條之一第四項及第十九條之二第二項規定，組成機關發生重

大災害或死亡安全衛生事故審議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辦理各機關因未

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致生重大災害或死亡事故之因

果關係認定審議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由本會主任委員指派副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五至七人由

主任委員聘請具醫學、法律、職業安全衛生或其他相關專門學識經驗之學者

專家擔任；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之。委員任期中如遇出缺，應補聘之，

其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本小組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 

三、發生事故機關之上級機關完成重大災害或死亡事故調查，並將公務人員執

行職務發生重大事故專案抽查報告表（以下簡稱重大事故抽查報告表）函送

本會後，由召集人適時召開本小組會議。 

四、 本小組開會時，以召集人為主席；主席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

理之。 

  委員應公正審議案件。出席會議，應親自為之，不得代理。 

  會議得以實體或視訊方式召開；委員如以視訊參與實體會議，視為親自

出席。 

五、本小組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

始得決議。議案之表決，得以舉手或投票方式行之；可否均未達半數時，主

席可加入任一方，以達半數。 

  委員與審議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

條規定迴避。 

  前項應行迴避之委員，於決議時不計入該案件之出席委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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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小組審議案件時，應就發生事故機關之上級機關函送本會之重大事故抽

查報告表、各相關機關所提事證及本於事實之陳述，詳予審酌並認定發生事

故機關是否未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及其與重大災害

或死亡事故之因果關係。 

七、本小組因案件審議需要，得邀請勞動檢查機構、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及相關專業團體協助提供專業意見。 

  發生事故機關及其上級機關應配合本小組之案件審議，必要時，本小組

得通知其派員列席會議說明或調閱案件相關事證。 

  機關依前項情形列席說明時，得申請以遠距通訊方式列席；本小組得依

其申請或依職權，以具聲音及影像同步傳輸之科技視訊設備進行審議。 

八、本小組為記錄及保存審查過程，得於會議中錄音或錄影；列席會議人員，不

得自行錄音或錄影。 

九、本小組審認個案如屬本法第十九條之一第四項所定未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

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致生重大災害或死亡事故，而涉及刑事責任者，且無

不可歸責之事由，或應負責人員對災害之發生，未善盡防止義務之情形，應

決議由本會將該個案應負責人員依違反法令規定事項移送地方檢察署；未

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部分，由本會另函請發生事故機

關之上級機關通知限期改善。 

  前項個案如經本小組審認未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

且屬經其上級機關或本會通知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之情形者，應決議移

由本會依本法第十九條之一第三項規定，就該個案應負責人員違反法令規

定事項核定裁罰處分書，送達受處分人。 

十、本小組議決事項，應於會議紀錄簽報本會主任委員核可後執行之。 

十一、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本會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